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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很快就到退休年龄，准备申请

社安退休金。朋友告诉我，年满62岁
就能够申请。可是到底什么时候申请
对自己最有利，各种信息层出不穷，
不一而足。不过大家都知道，越晚拿
退休金，金额越高。可是晚拿自然拿
的年份就短。

有一位朋友说，他知道有一种两
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在满66岁后办
理退休金领取申请手续，同时立即要求暂停发放退休金。等到年纪更大、自
己决定领取时，可以开始领到更高的金额。另外也可以在急需用钱时，要求
社安局将从66岁开始冻结的退休金一次性发给。请问有类似的申请方案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社会安全局对于社会安全退休金福利规定，必须至少年满62足岁；而且

工作满十年，集满了四十点。每个人只要挣了1410.00美元，就得到一点；每
年每个人最多累计四点，这也是工作必须满十年的由来。领取的越晚，金额
越高。当然领的越晚，领取的年份就越少。有些同胞很精明，得出各种不同
的结论。可是这种事情，牵涉的变数太多，是算不清楚的。

你朋友所提到的两全其美策略，可能是所谓的“申请然后冻结”。它的
意思就是，年满66岁可以申请全额退休金时，按时向社安局提出申请。申请通
过后，又立即要求社安局冻结你的退休金，暂时不领取。这有什么好处呢？

正常情形下，你66岁办理“申请然后冻结”，70岁激活你的申请，开始
领取退休金，这时你每个月可以领取更高额的退休金。有人会问，66岁时没有
做“申请然后冻结”手续，到70岁再申请，不是同样可以开始领到更高的退休
金吗？

两者的差别是，如果你66岁办理了“申请然后冻结”手续，只要在70岁
之前，无论是突然需要用钱，或者改变心意，随时可以向社安局要求激活自
己的“申请然后冻结”，让社安局把你从66岁开始累积的退休金一次性全额发
给你。对于在66岁没有办理“申请然后冻结”手续的人，就没有这个福利，之
前应得的退休金就都打水漂了。

许多有固定工作与收入的人，不到66岁，一般不会考虑社会安全退休
金的问题，更不会对各种不同申请方案的利弊加以分析。以上所述，只是退
休金申请策略之一。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能够开始申请退休的岁数也有
异。读者务必详细咨询自己的律师或会计师，再决定什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
的选择。

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
意，不得以各种形式转载或翻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性
信息，不同于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细法律意见。读
者如有法律案件需要处理，请务必咨询本人居住地的专业律师。本专栏作者
黄亦川律师为印第安那州执照律师，与读者之间没有任何律师与客户的代理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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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始
申请退休金最
划算？

大麻的合法化及其对移民的影响

随着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州将大麻的使
用合法化，大麻的使用显然正在被美国社
会逐渐接受。截止至2019年10月份，美国
一共有11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
比亚特区已正式将大麻合法化。然而，如
果一个人向移民局官员透露他（或她）曾
使用过大麻，那么无论该人为永久居民还
是持非移民签证，都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
后果。

这是因为，尽管大麻的使用在那些州
合法，但根据联邦法律，使用、持有大麻
仍然是非法的。在联邦法律中并不存在允
许持有大麻做医疗用的例外条款。由于移
民事务受联邦法律管辖，所以，在大麻一
事上，其相关法律要以联邦法律为标准，
而不由各州的法律决定。

根据移民法，外籍人士可能会因被判
定犯有某个州或联邦的毒品罪而面临驱逐
出境或禁止入境的后果。不过，一次性持
有30克及少于30克的大麻是可以获得谅解
的，并不会被驱逐出境或禁止入境。如果
外籍人士递交了“承认书”或行为供认曾
持有大麻，他们有可能被拒绝入境，尽管
他们可能不会仅因此事而被驱逐出境。按
照移民法的标准，在承认书或坦承书中，
仅仅提到大麻的使用是不够的。为了使该
项声明被视为一份承认书，“官员必须向
申请人提供犯罪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具体
法律文本；官员必须用平白易懂的语言解
释罪行及其根本因素，申请人必须宣誓自
愿承认触犯了该罪行的一些特定因素”。
除了定罪和承认书外，在目前或过去一年
内有吸食或滥用大麻的行为都是拒绝入境
的理由。

打算进行调整身份或领事处理程序的
外籍人士应当避免持有、使用或接触大
麻。承认持有、使用或接触大麻的外籍人
士将被视为承认犯下了联邦级别的罪行。
如果外籍人士拒绝回答有关大麻的问题，
则其申请将被拒绝；如果外籍人士故意回
答错误（即撒谎），则其申请将不予受
理。因此，对于那些寻求调整身份或打算
申请领事处理程序的人们来说，远离大麻
就是最好的策略。

对于所有希望入籍的合法永久居民来
说，任何关于大麻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一
个危险的陷阱。入籍申请要求永久居民在
过去五年里已经建立起良好的道德品质记
录。如果承认在过去五年内持有大麻或有
过与其相关的任何行为，将会不符合法
定入籍对于申请者在过去五年内要建立起
良好的道德记录的要求，继而触发法定禁
令，不能入籍。若如此，永久居民将不得

不度过又一个五年期限，才能再次申请入
籍。如果永久居民承认持有大麻及有过与
其相关的所有行为，那么应当避免离开美
国，因为如果离开美国再次返回时，将可
能被海关判定为不可入境。因此，合法永
久居民应该谨慎行事，避免使用、持有大
麻，或从事相关职业。

对于希望通过持临时签证，如F签证
或签证豁免项目（visa wavier program），
来美的非移民来说，透露大麻的使用或持
有可能会对你的来美目标产生不利的影
响。寻求进入美国的非移民必须证明他们
是可以被允许入境的。因此，非移民可能
在领事处理程序面谈和/或在入境处接受相
关讯问。美国领馆官员、海关及边境保护
局（CBP）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拒绝
入境，这些官员不仅可以在外籍人士承认
使用过大麻、持有过大麻或与其有过任何
接触时拒绝其入境，而且还有可能禁止其
今后的入境。由于官员们的自由裁量权很
大，外籍人士透露曾经使用过大麻的情况
甚至不必符合上述“承认书”的规则，官
员们就可以直接拒绝其入境或禁止其今后
入境。

因为使用、持有或与大麻有关联而遭
遇无法入境美国的事例不少。例如据报
道，一个寻求入境美国的加拿大人比尔·
鲍尔斯某日想去华盛顿州参加一个音乐
节，入境口岸的美国官员问了他许多问
题，当他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时，他
当场就被直接禁止入境。在问询过程中，
鲍尔斯承认自己多年前曾吸食过大麻。根
据这则信息，美国的CBP官员确实有权力
禁止他进入美国。此外，著名的奥运滑雪
板运动员，同样来自加拿大的Ross Reba-
gliati在著名主持人 Jay Leno 主持的电视节
目中承认自己曾经使用过大麻，继而也被
禁止进入美国。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加
拿大人出租的商务地产被租客用于大麻产
业，即使他本人不使用大麻或是从事大麻
产业，但他也被终身禁止入境美国，理由
是，他作为房主，收到的租金来自大麻产
业。

简而言之，无论是对移民还是非移民
来说，大麻的使用、持有或与其任何的关
联都可能产生负面的、甚至是可怕的后
果。对于那些想进入或留在美国的外籍人
士来说，在联邦和移民法改变之前，最好
避免吸食大麻以及避免所有与大麻相关的
事物。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拥有一支业务
熟练、知识渊博的律师团队，可以在这个
法律领域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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